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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公用房屋核算细则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教学用房 

第一条 教学实验用房按照学科专业特点和课程类型分为：公

共基础课实验室、专业基础课实验室和专业课实验室三种类型。

三类实验室用房面积根据院（系）承担的公共基础实验课、专业

基础实验课和专业实验课的生时数核算，生时数相关基础数据由

教务处、研究生院提供。具体核算方法如下： 

1.确定实验段定额面积 

以 1 个学生每 2 学时实验课为一个实验段，根据实验教学要

求和学校实验室总体情况，确定每实验段定额面积为 4m
2
。 

2.设定每实验段定额面积每学年应安排实验生时数标准 

根据学校学生数量、实验课教学计划及各类课程安排频率的

差异，以 1 个实验段定额面积为单元，确定每周应安排实验段数

（实验课次数）、每学年应安排实验课周数，设定每学年安排实验

生时数标准（见表 1）。 

表 1  每实验段定额面积每学年安排实验生时数标准 

实验课类型  
每实验段

学时数  

每周应安排

实验段数  

每学年应安

排实验周数  

每学年应安

排生时数  

公共基础实验课  2 5 32 320 

专业基础实验课  2 4 24 192 

专业实验课  2 3 18 108 

3.设置不同院（系）调节系数和教学实验生时数调节系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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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国内农林类高校的做法，结合各院（系）教学实验用房

实际，根据不同院（系）的教学实验用房需求，设置院（系）调

节系数（R）（见表 2）；根据各院（系）教学实验生时量大小分段，

设置教学实验生时数调节系数（H)（见表 3）。 

表 2  院（系）调节系数（R） 

院（系）名称 调节系数 

机电学院、水建学院  2.4 

农学院、植保学院、园艺学院、动科学院、动医学院、

资环学院、林学院、食品学院、葡萄酒学院、草业与草

原学院、水土保持研究所  

1.2 

生命学院、理学院、化学与药学院、信息学院、风景园

林艺术学院  
0.8 

经管学院、人文学院、外语系、马克思主义学院  0.6 

表 3  教学实验生时数调节系数（H) 

院（系）教学实验生时数（万） 调节系数（H) 

0＜教学实验生时数≤ 3 2.5 

3＜教学实验生时数≤ 5 2 

5＜教学实验生时数≤ 8 1.7 

8＜教学实验生时数≤ 11 1.4 

11＜教学实验生时数≤ 16 1.2 

16＜教学实验生时数≤ 21 1.1 

21＜教学实验生时数≤ 27 1 

27＜教学实验生时数≤ 35 0.9 

35＜教学实验生时数≤ 45 0.8 

45＜教学实验生时数  0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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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各院（系）教学实验用房定额面积 

计算公式： 1 2 3
4 .

320 192 108

j j j

j j j

B B B
B R H

 
= + +    
 

 

其中： jB ——学院 j教学实验用房定额面积； 

      1 jB ——学院 j公共基础实验课生时数； 

      2 jB ——学院 j专业基础实验课生时数； 

      3 jB ——学院 j专业实验课生时数； 

      jR ——学院 j调节系数； 

      jH ——学院 j教学实验生时数调节系数。 

第二条 实习实训用房定额面积核算（基础数据由教务处提供） 

计算公式： *0.25* .j j jS T R=  

其中： jS ——学院 j实习实训用房定额面积； 

jT ——学院 j年实习实训班时数； 

jR ——学院 j调节系数。 

第三条 研究生实验补助用房定额面积核算（基础数据由研究

生院提供） 

1.理工农医类研究生：博士：4m
2
/人；硕士：2m

2
/人。 

计算公式： 1 2*4 *2j j jY D D= +  

其中： jY ——学院 j研究生实验补助用房定额面积； 

1 jD ——学院 j理工农医类博士研究生人数； 

2 jD ——学院 j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人数。 

2.人文社科外语类研究生：博士：3m
2
/人；硕士：1.5m

2
/人。 

计算公式： 3 4*3 *1.5.j j jY D D= +  

其中： jY ——学院 j研究生实验补助用房定额面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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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jD ——学院 j人文社科外语类博士研究生人数； 

4 jD ——学院 j人文社科外语类硕士研究生人数。 

第二章  科研用房 

第四条 人员用房定额面积核算（基础数据由人事处提供） 

1.各职级人员职级系数 

一级教授:5.0； 

    二级教授： 2.5； 

三级教授： 1.5； 

四级教授： 1.0； 

副教授： 0.4。 

2.各院（系）人员权重系数 

计算公式： ( )
5

1 1

, , .
k

j

j j ij ij j

i j

w
q w N w w w

w = =

= =  =   

其中： jq ——学院 j的人员权重系数； 

jw ——学院 j总分值； 

w——全校所有学院的总分值； 

ijw ——学院 j第 i类职级人员职级系数； 

ijN ——学院 j第 i类职级人员人数； 

    k——学院总数。 

3.各院（系）人员用房定额总面积 

计算公式： 25000 .j jQ q=   

其中： jQ ——学院 j人员用房定额总面积： 

jq ——学院 j的人员权重系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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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人文社科类学科教授不核算科研定额用房面积。 

    第五条 省（部）级及以上科研基地用房定额面积核算 

计算公式：

1

25000 , .
j

j j j k

j

j

S
L l l

S
=

=  =


 

 其中: jL ——学院 j省（部）级及以上科研基地用房定额面积; 

      jl ——学院 j科研基地权重系数; 

      jS ——学院 j科研基地用房面积标准和（科研院提供）；       

      k——学院总数。 

第六条 激励用房定额面积核算 

1.各院（系）激励用房权重系数 

计算公式：
1

, .
k

j

j j

j

r
P r r

r =

= =  

其中： jP ——学院 j激励用房权重系数； 

jr ——学院 j科研成果分值（科研院提供）； 

r——全校学院科研成果分值总和。 

2.各院（系）激励用房定额面积 

    计算公式： 30000 .j jH P=   

其中： jH ——学院 j激励用房定额面积； 

      jP ——学院 j激励用房权重系数。 

第三章  办公用房 

第七条 院（系）办公用房定额面积核算 

1.行政办公室根据院（系）领导干部职数和科级及以下管理

岗位编制数进行核算，人均标准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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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书记、院长：18 ㎡；副书记、副院长：12 ㎡；其他人员：

9 ㎡。 

2.教师办公室按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岗位实际聘用人数进行

核算，人均标准为： 

教授及相当职级人员：18 ㎡；副教授及相当职级人员：12 ㎡；

其他人员：9 ㎡。 

3.辅助用房为院（系）设置的会议室、资料室（含期刊编辑

部资料室）、教学档案室、陈列室等用房，按本单位教职工岗位聘

用实际总人数进行核算，标准为：3 ㎡/人。核算面积小于 200 ㎡

的以 200 ㎡计。 

4.师生活动用房根据院（系）本科生及研究生自然规模数量

进行核算，标准为：0.15 ㎡/生，核算面积超过 300 ㎡以 300 ㎡

计。 

5.各院（系）办公用房定额面积 

计算公式： 

,

18 12 9 ,

18 12 9 ,

3 ,

0.15 .

j j j j j

j j j j

j j j j

j j

j j

C V M N U

V n v m

M f g h

N t

U s

= + + +

= + +

= + +

=

=

 

其中： jC ——学院 j办公用房定额面积； 

jV ——学院 j行政办公室定额面积； 

jM ——学院 j教师办公室定额面积； 

jN ——学院 j辅助用房定额面积； 

jU ——学院 j师生活动用房定额面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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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n ——学院 j院长、书记人数；  

jv ——学院 j副书记和副院长人数； 

jm ——学院 j科级及以下管理人员人数； 

jf ——学院 j教授及相当职级人数； 

jg ——学院 j副教授及相当职级人数； 

jh ——学院 j讲师及以下职级人数； 

jt ——学院 j教职工岗位聘用实际总人数（若 jt 小于 200

㎡，则  2200jt m= ）； 

js ——学院 j本科生及研究生人数。 

第八条 党群、行政、直附属单位办公及辅助用房定额面积核

算 

1.办公室按照学校组织部、人事处对各单位的编制控制数和

人员职级进行核算，人均标准为： 

副部级：42 ㎡；正局级：30 ㎡；副局级：24 ㎡；正处级：18

㎡；副处级：12 ㎡；其他人员：9 ㎡。 

2.辅助用房为各单位使用的会议室、资料室、储藏室、文印

室等用房，按照组织部、人事处对各单位的编制控制数核算。标

准为：国际交流中心楼内各单位 9 ㎡/人；国际交流中心楼外各单

位 11 ㎡/人。 

3.计算公式 

1 2 3 4 5 6 7 842 30 24 18 12 9 9 11 .        = + + + + + + +  

其中： 

1 ——副部级人数； 2 ——正局级人数； 3 ——副局级人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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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——正处级人数； 5 ——副处级人数； 

6 ——其他人员数量； 7 ——国际交流中心楼内人数； 

8 ——国际交流中心楼外人数。 

4.后勤管理处（后勤服务中心）、保卫处、离退休工作处、场

站管理中心等部门只核算机关人员办公室及辅助用房，其下属部

门办公室及辅助用房，在其工作区用房中按标准配置，不纳入收

费核算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    第九条 本细则仅作为学校对各单位用房总量核算的依据。各

单位要结合实际制订本单位用房核算标准。 

    第十条 本细则中公用房屋核算标准随学校事业发展动态调

整。 

 

 


